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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限制边茶以制之”是明朝以“以茶驭番”经济手段促使并强化藏区政治内向的重要而富有特色的政策

之一。 明朝无论是茶禁立法还是执法实践都恪守严惩把关将吏和茶商违禁。 它的形成是与明朝整体的边疆治策

和具体的治藏手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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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经济手段促使并强化藏区政治内向是明朝治

藏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而“以茶驭番”则是

明朝治藏政策中富于特色的一个方面，被学界概括

为“限制边茶以制之”［１］（ ７６ 页）。 为了限制边茶入

番，明朝不仅建立起较唐、宋二朝更为完备而庞大的

榷茶职能机构， “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
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

有批验所”［２］（卷 ３７，“茶课”） ，而且以茶法的形式，
从制度上将川陕茶业强力纳入“驭番” 轨道。 其茶

法之周密，执法之严厉，清人有“唐、宋以来，行以茶

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之概叹［３］ （卷 ８０，

“茶法”）。 本文试图通过对明朝茶法中惩治边关将

吏稽查失职以及严厉制裁官私茶商违禁兴贩相关规

制与实施运作的考察，揭示明朝“以茶驭番”的特

点：即采取多层法律责任联带的机制，包括茶农私卖

与茶商私买、边隘将吏与家眷私贩、茶商私贩与边隘

将吏失察并惩，从而构筑起禁止私茶入番的防线。
一　 禁约边关将吏和茶商的立法变迁

明制，有关茶叶立法可分官、商、贡三类： “曰官

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

也。”［４］（卷 １２４）其中，官茶、商茶是储边易马、赏番、
实边的“驭番”茶［３］（卷 ８０，“茶法”）。

虽然，早在元至正二十一年（１３６１）二月，明太

祖初定江南时，就“以榷茶之法，历代资之以充国

用。 今疆守日广，民物滋盛，懋迁颇众，而茶法未

行”，议立茶法［５］ （卷 ９，辛丑二月）。 但是，朱氏政权

是时议立“榷茶之法”，所关注的是 “资之以充国

用”，目的在“榷税以利国” ［６］ （卷 １４９）。 此与明朝

建立并统一全国后，在江南折征茶区关于官茶、商茶

的立法旨意无异。
考察明朝茶法，最富特色者是不仅将国内产茶

地分为江南折征区和川陕本征区，而且在榷茶用途、
茶禁立法、执法的宽严尺度把握上，二地均呈现出明

显不同。 特别对川陕茶区，政府明确规定，官茶用于

易马、赏番，商茶亦必须围绕这一主旨。 所以，洪武

初年即定其征课则例，遣官至各产茶地定例、验数、
起科，并设置相应的榷茶管理机构，随即进行茶禁立

法，并且强力禁止私茶入番，且终明之世皆无实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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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
为了简要说明明代厉禁私茶入番的立法及其运

作规程，兹将《明会典》 “茶课”和《明史》 “食货”志
中有关川陕茶区茶禁的记载缉录如下。

洪武初， “令商人于产茶地买茶，纳钱请引。
……别置由贴给之。 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称

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 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

罪。 私茶出境，与关隘不稽者，立论死” ［３］ （卷 ８０，

“志”５６ “食货”四“茶法”）。
洪武三十年，“榜示通接西蕃径行关隘并偏僻

处所，著拨官军严谨把守巡视，但有将私茶出境，即
拏赴官治罪。 不许受财放过，仍究何处官军地方放

者，治以重罪”［２］（卷 ３７，“茶课·禁约”）；“把守人员，
若不严守，若放私茶出境，处以极刑，家迁化外；说事

人同罪；贩茶人处斩，妻小入官” ［６］（卷 １１５，“杨一清

奏疏”）。
永乐六年，“令谕各关上省会把关头目军士，今

后务要用心把守，不许……私茶出境，若有仍出私

贩，拏获到官，将犯人与把关头目，各凌迟处死，家迁

化外，货物入官，有能自首者免罪”［２］（卷 ３７，“茶课·

禁约”）。
景泰五年，“令各处军民人等，官民马快等船，

并车辆头匹，挑担驮载私茶者，各该官司盘获，茶货

车船头匹入官；引领牙行，及停藏之家，俱依律治罪；
巡捕人员受财纵放者，一体究问” ［２］（卷 ３７，“茶课·

禁约”）。
天顺二年，“凡蕃僧夹带奸人，并军器私茶违禁

等物，许沿途官司盘检。 茶货等物入官；伴送夹带

人，送所在官司问罪。 若蕃僧所至之处，各该衙门不

即应付。 纵容收买茶货，及私受馈送，增改关文者，
听巡按御史、按察司官，体察究问”［２］（卷 ３７，“茶课·

禁约”）。
成化七年，“令禁进贡回回蕃僧人等，于在京及

沿途收买私茶”［２］（卷 ３７，“茶课·禁约”）。
成化十八年，“令私茶兴贩有夹带五百斤者，照

见行私盐例，押发充军”［２］（卷 ３７，“茶课·禁约”）。
弘治元年，“奏准：凡军卫有司果无私茶，不许

分派下人，买纳作数”［２］（卷 ３７，“茶课·禁约”）。
弘治三年，“令今后进贡蕃僧，该赏食茶，给领

勘合。 行令四川布政司，拨发茶仓，照数支放。 不许

于湖广等处收买私茶，违者尽数入官［２］ （卷 ３７，“茶

课·禁约”）。

弘治十七年，“令四川抚按官，行碉门、黎州、雅
州、建昌、松藩、夔州、保宁等处，各该兵备分巡，申明

茶禁。 利州卫选委指挥一员，专管巡茶。 通江、巴
县、广元、东乡等处，委巡捕官管理。 各督应捕人等

把隘缉访，军民人等敢有仍前私贩，及该管官司，不
行用心捕获，一体重治”［２］（卷 ３７，“茶课·禁约”）。

弘治十八年，“题准：各处行茶地方，但有将私

茶潜往边境兴贩交易，及在腹里贩卖与进贡回还夷

人者，不拘斤数，事发，并知情歇家牙保，俱问发南方

烟瘴地面卫所，永远充军。 其在西宁、甘肃、河州、洮
州贩卖者，一百斤以上，问发附近卫充军；三百斤以

上，发边卫永远充军。 若在腹里兴贩者，照例，五百

斤以上，押发附近卫充军。 止终本身”；“若军官将

官知情，纵容弟男子侄伴当私贩，及守备把关巡捕官

知情故纵者，事发参问，降一级，原卫带俸操练；有赃

者，从重论，不知者，照常发落”；若守备把关巡捕

官，自出资本，兴贩私茶，但通番者，问发边卫充军”
［２］（卷 ３７，“茶课·禁约”）。

嘉靖初，“户部请揭榜禁私茶，凡引俱南户部印

发，府州县不得擅印”［３］（卷 ９２，“马政”）。
嘉靖十四年，“各该分巡兵备等官，务严禁私

茶，按季将捉提人犯数目，开报查考，俱听本官举

劾”［２］（卷 ３７，“茶课·禁约”）。
嘉靖十五年，“题准：今后陕西三茶马司积茶，

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计该正茶外，分毫不许夹

带。 又题准：今后凡遇行茶道路，如有私贩蕃马入境

者， 拿获，马匹入官，犯人以通蕃例论罪” ［２］（卷 ３７，

“茶课·禁约”）。
嘉靖二十六年，“议准：各处茶商有原无资本，

混报茶批入山，通同园户蒸造假茶，及将验过真茶盗

卖，沿途采取草茶纳官，各至五百斤以上者，商人园

户，及知情转卖之人，民发附近卫分，军发边卫，各充

军，止终本身，茶价入官”［２］（卷 ３７，“茶课·禁约”）。
嘉靖三十一年，“议准：今后进贡蕃僧，凡有授

例陈乞顺买茶斤者，一切据法通行查革。 其有该赏

食茶，照例拨给回还，经过关隘，一一盘验。 如有夹

带私茶，不拘多寡，即没入官；仍将伴送人员通把，依
律问罪”［２］（卷 ３７，“茶课·禁约”）。

嘉靖末年，“御史潘一桂言，增中商颇壅滞，宜
裁减十四五。 又言松潘与洮河近，私茶往往阑出，宜
停松藩引目，申严入番之禁。 皆报可” ［３］ （卷 ８０，

“志”５６ “食货”四茶“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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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三年，“以西安、凤翔、汉中不与番邻，开
其禁，招商给引，抽十三入官，余听自卖” ［３］ （卷 ８０，

“志”５６ “食货”四“茶法” ）。
二　 “驭番”茶禁立法的特点

明代禁止私茶入番的非常法令具有如下特点。
（一）严厉禁止商人私贩入番

为了保证官茶的足额，明初政府采取了强有力

的立法措施，即严厉控制商茶。 所谓商茶，是由政府

给茶引，商人请引纳课经营。 其中， 引、由的印制、
分配权在户部，各产茶州县仅有具体分发权。 关于

此规定，即便至明后期的嘉靖时，也恪守不怠。 嘉靖

初，令“凡引俱由户部印发，府州县不得擅印”［３］（卷

９２，“马政”）。 凡商人贩茶，需向政府呈报所买额度和

行茶地区。 按此程序，商人于产茶地买茶，“纳钱请

引”，其经营才算合法［２］（卷 ３７，“茶课”）； 反之，即为

“私茶”，是明廷着力查禁的对象。
所谓“私茶”，明洪武初立法界定为“无由、引及

茶引相离者，……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 ［３］

（卷 ８０，“茶法”）。 这是明朝茶制中最一般性的规定，
与宋、元茶法无异，均视之为实施禁榷的法律依据。
茶与引、由必须相随，一旦察现“无由、引及茶引相

离者”，或多余夹带、 “称较茶引不相当”者，即为私

茶，与私盐同罪；“伪造茶引者，处死，籍没当房家

产”［２］（卷 ３７，“茶课”）。 仅从该规定看，似乎显现不

出川陕边关地带与腹地在茶禁上有何特别之处。 但

在具体的茶禁立法规定上，明廷对川陕茶区之商茶

的控制更严，违法惩治最重。
１ 强力征课，避免民间储存过多。 在茶叶征课

上，明初对东南茶区和川陕茶区，原本行二元课征体

制，前者折征而后者本征。 更为重要的是，明初，政
府为禁止私商贩茶，于川陕产茶之地，无论官营或民

营茶园，不仅课以重税，而且所产茶叶一律由政府统

购。 洪武四、五年分别下令，“陕西汉中府金州、石
泉、汉阴、平利、西乡县诸处茶园”， “无主者”由“守
城军士薅培，及时采取，以十分为率，官取八分，军收

二分”；川地则“令人薅种，以十分为率，官取八分”。
两地官茶之用途，政府给予明确指向，俱“令有司

贮，侯西蕃易马” ［２］ （卷 ３７，“茶课”）。 同时，对民营

茶地的征课标准明确规定。 陕西汉中府“每十株，
官取其一” ，“四川产茶地方，每十株官取其一分，征
茶二两”［２］ （卷 ３７，“茶课”）。 与内地“三十征一”的
茶课税率相比，川陕茶的征课明显重得多［７］。 不仅

如此，政府甚至对该区民间存茶量亦强行限额，“民
间贮茶不许过一月之用” ［６］ （卷 １０６）。 若有多余，
“尽数官为收买”；不守此令而“卖与人者”， 则“茶
园入官”［８］（卷 ３，８１ 页）。 更不得将茶擅自与“西番

互市”［５］ （卷 １０６，洪武九年五月）。 虽然“碉门、永宁、
筠连所产茶”，有“居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给引贩卖

法，公私两便”，亦主要因系初叶茶，“惟西番用之”
［３］（ 卷 ８０，“茶法”）。

自永乐之后，川陕茶区的课征虽渐有松动之势，
但真正有较大的改观则是明成化以后。 其间，对川

陕茶区的课征方式，本折交替使用，课率亦渐有降

低。 这一时期，明廷着力强调茶农纳茶是否造假，其
它没有强行明文规定［２］（卷 ３７，“茶课”）。 如嘉靖二

十六年，重申：“园户蒸造假茶，及将验过真茶盗卖，
沿途采取草茶纳官，各至五百斤以上者，商人园户及

知情转卖之人，民发附近卫分，军发边卫，各充军，止
终本身，茶价入官。”［２］（卷 ３７，“茶课”）

２ 严厉禁商茶私贩入番。 前述，川陕禁茶区虽

有 “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或“置茶局批验所，称
较茶引不当者”视为私茶，并“与私盐同罪”之说［３］

（卷 ８０，“茶法”），但 “考之茶法，在大明律曰：凡犯私

茶者同私盐法论罪。 盖行于腹里地方者然也”，而
“行于边方者”在“通番禁例”，洪武初就有 “私茶出

境者斩”的规定［６］（卷 １０６）。 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又
进一步明确规定：“贩茶人处斩，妻小入官。” ［８］ （卷

３，８１ 页）即是说，若有私贩，不仅本人处斩，且要殃及

家室，“妻小入官”，敢有试法者则“勋戚无贷” ［３］

（卷 ９２）。 至太宗时，“透漏私茶出境者”，“凌迟处

死，家口迁化外” ［６］ （卷 １０６，“梁端肃公奏议五”）。 概

言之，凡违犯禁令者，定要严惩不贷。
查阅《明会典》，如此严厉规定大体维持至景泰

年间［２］（卷 ３７，“茶课”）。 自成化后，明政府对官茶体

制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改革，关于商人贩茶的立法

禁令亦相应有日渐放松之势。 成化十八年，令“私
茶兴贩，有夹带五百斤者，照见行私盐例”［２］（卷 ３７，

“茶课”），仅以“押发充军”治罪。 弘治十八年的规定

尤显细化。 一是茶商私贩入番与在腹里卖茶予番同

罪。 “行茶地方，但有将私茶潜往边境兴贩交易，及
在腹里贩卖与进贡回还夷人者，不拘斤数，事发，并
知情歇家牙保，俱问发南方烟瘴地面卫所，永远充

军”。 二是腹里兴贩与边关私卖区别惩处。 “在西

宁、甘肃、河州、洮州贩卖者，一百斤以上，问发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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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充军；三百斤以上，发边卫永远充军。 若在腹里兴

贩者，照例五百斤以上，押发附近卫充军”［２］（卷 ３７，

“茶课”）。 此后，嘉靖十五年，令：“今后凡遇行茶道

路，如有私贩番马入境者， 拿获马匹入官，犯人以通

蕃例论罪。”［２］（卷 ３７，“茶课”）嘉靖二十六年，重申：
茶商犯禁，“发附近卫”充军，“止终本身，茶价入官”
［２］（卷 ３７，“茶课”）。

同时，明中后期，因政府意欲利用茶商，解决官

茶运输问题，川陕茶区的茶禁亦有逐渐放宽之势。
弘治三年（１４９０），准“西宁、河州、洮州三茶马司召

商中茶，每引不过百斤，每商不过三十引，官收其十

之四，余者始令货卖” ［３］ （卷 ８０，“茶法”），即商贩可

以一定比例自由入番用茶易马。 弘治十六年

（１５０３），杨一清复议开中，但茶商嫌其利太微，不愿

中买。 正德元年（１５０６），杨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

领价者，以半与商，令自卖”，遂著为永例，着力推行

［３］（卷 ８０，“茶法”）。 实际上，明政府最终认可商人商

茶在茶业经济活动中的合法性，并成为此后诸朝的

“定制”。 嘉靖三年（１５２４），明廷便在四川明确推行

引岸制，颁发茶引 ５ 万道，其中 ２ ６ 万道为腹引，２ ４
万道为边引。 只因 “边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

滞”，明政府遂于隆庆三年（１５６９）令“裁引万二千，
以三万引属黎、雅，四千引属松潘诸边，四千引留内

地”［３］（卷 ８０，“茶法”）。 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令“以
西安、凤翔、汉中不与番邻，开其禁，招商给引，抽十

三入官，余听自卖” ［３］ （卷 ８０，“茶法”） 。 其间，虽有

如嘉靖末年御史潘一桂建言，“松潘与洮河近，私茶

往往阑出，宜停松藩引目，申严入番之禁”［３］（卷 ８０，

“茶法”）的个别反复，但就整体情况而言，茶禁立法

的刚性在减退，禁榷地域在缩小。
（二）对边隘官吏贩私茶或失察处罚最严

政府掌控足额的官茶，是实现储边易马、赏番、
实边的前提要求。 设置川陕茶业的榷茶职能机构，
如茶课司、茶运所、批验所、茶马司等，配备相关管理

人员，是保证官茶的产、供、销（赏）环节畅通必不可

少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制定相关法规，在制度

上建立起约束机制，杜绝私茶泛滥。
前述，一方面，明政府强力控制商茶，以防范茶

商走私；另一方面，也更具有深意的是，为杜绝茶叶

通过边关走私入番，损害茶马互市及赏番，用惩治边

关将吏把守巡缉和稽查不力的办法，激励其严禁私

茶的责任心，从而构筑禁止私茶入番的又一道防线。

所以，洪武初规定，“私茶出境，与关隘不稽者，立论

死”［３］（卷 ８０，“茶法”）。 《通番禁例》亦规定，私茶入

番，“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６］（卷 １０６）。 至洪武

三十年 （１３９７） 其规定尤细且严，“但有将私茶出

境”，不仅“把守人员”论死，而且“家迁化外”， 累及

其家眷；甚至“说事人”亦同罪，以防说情者为其推

脱罪责［８］（卷 ３，８１ 页）；并特别强调不许边吏滥用职

权，“受财放过”，若有“何处官军地方放者”，要“治
以重罪”；至于守边将吏自营兴贩，更要严惩。

《明史》有茶禁至永乐时稍弛的记载，但事实

上，永乐帝对边关将吏把守巡缉和稽查不力，致使私

茶入番的惩治力度并不逊于其父。 一方面，派御使

至边关巡察监督，同时谕令“各关把关头目军士，务
设法巡捕”［２］ （卷 ３７，“茶课”）。 若“私茶出境” ，而
“关隘失察”，不仅自身“凌迟处死”，而且“家迁化

外”［３］（卷 ８０，“茶法”）。
流行的看法是宣德以后，茶禁“祖制渐坏”，但

仍有“巡捕人员受财纵放者，一体究问”的严厉规定

［２］（卷 ３７，“茶课”）。 即便明中叶后，国力日衰，吏治

渐坏，茶禁略有废弛之势，但对边境军政官吏及其子

弟贩卖私茶的惩处仍较严厉。 弘治十七年，令“各
督应捕人等，把隘缉访军民人等，敢有仍前私贩，及
该管官司不行用心捕获，一体重治” ［２］ （卷 ３７，“茶

课”）。 不过如何“究问”“重治”受财“纵放者”和“不
行用心捕获者”，在立法上并没有如明初那样作非

常明确的量化规定。 此种状况至弘治十八年有所改

观，分别对把关巡捕官的失职、受财纵放及自营兴贩

给予不同的制裁。 “军官将官知情，纵容弟男子侄

伴当私贩，及守备把关巡捕官知情故纵者，事发参

问，降一级，原卫带俸操练” ［２］；“有赃者，从重论”
［３］；“若守备把关巡捕官，自出资本，兴贩私茶，但通

番者，问发边卫充军”。 具体数额是“在西宁、洮河、
甘肃地方发卖者，三百斤以上，发近卫分充军；不及

数及在腹里发卖者，降一级，调边卫带俸差操” ［２］

（卷 ３７，“茶课”）。 又正德初年，杨一清有鉴于茶禁废

弛，奏请恢复明初严惩私贩及通番予以重惩的方针，
但时过景迁，腹里与各边亦区别对待，即“腹里之与

各边，事体有异；而贩茶之与通蕃，情罪或殊”，再三

强调重惩“贩茶之与通番”［８］（卷 ３，８２ 页）。 可见，此
时对边隘官员失职或私贩茶的制裁是轻者降职，重
者充军。 这与明初概以死刑且殃及家眷相比，其惩

处力度显然大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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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明朝“驭番”茶禁立法制度是以控制商茶

作为堵塞私茶入番的通道，进而以严惩边隘官员失

职或私贩，加筑起第二道防线。 而且，在立法上采取

责任联带，即茶农私卖与茶商，茶商私贩入番与把关

将吏失职并惩，其规定不可谓不严不密。 在茶禁的

地域上，则以川陕茶区茶禁最严。 其情形，正如明人

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所谓：“产茶之地，江南最

多，今皆无榷法，独于川陕，禁法最严”，茶课亦“惟
川、陕最重”［９］（卷 ２２、２６）。

三　 明朝厉行茶禁的实质

明朝政府之所以在川陕茶区，订立非常榷茶之

法，用明人王宪的话说，是因“查得茶马之制，一则

易马备边，一则羁縻入贡”［１０］（卷 １）。 即是说，明朝

政府要通过控制茶这种草木之叶的生产、交易，获取

防边和治边的功效。
事实上，终明之世，政府如何处置残元蒙古问

题，不仅攸关明朝北部及西北边疆地区的统一和稳

固，而且事关明政权的存亡，因而倍受朝廷上下关注

和重视。 为抵御蒙古势力的南下，明朝设置“九边”
军事重镇，并将诸皇子分封至沿边镇守，于西北边防

“法汉武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胡之意”，实施“隔绝蒙

番”战略，“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
俾不得相合”［３］（卷 ３３１），以期致“东起鸭绿，西抵嘉

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之效［３］ （卷 ９１）。 但同时，
如何才能备足战马，造就一支精良的骑兵，也是一直

困扰明廷上下的难题。 所以，明代自朱元璋开始，朝
野上下无不视马政为要政。 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明
太祖即对蜀王说，“我国家榷茶，本资易马” ［５］ （卷

２５１，洪武三十年三月）；“茶马，国之要政”［１１］（卷 ９７，成

化七年十月）； “国家重马政，故严禁法” ［１２］ （卷 １２１，

正德十年二月）。 对此，时人就说：“产茶之地，江南最

多，今日皆无榷法，独于川陕，禁法颇重，盖为市马故

也。”［１３］（卷 ２９２ ）

然而在冷兵器时代，如与蒙古这样的善骑射民

族对抗，南方农耕民族难具优势；加之蒙古人远居漠

北，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只能削弱其实力，却无法占领

其控制的广阔地带，而蒙古骑兵一旦南下，一次决定

性的胜利就可能使明帝国垮台。 就此而言，仅靠与

蒙古的武力对抗，既非明之所长，亦于明朝的边疆统

一巩固与和谐发展不利。 因此，为更好地巩固边疆，
明朝非常用心于与蒙古有着传统亲和关系的藏族治

理，进而“联番制虏”，以“断匈奴右臂”， 从而集中

精力应对蒙古势力的威胁。 针对“番人嗜乳酪，不
得茶，则困以病”的特点［３］ （卷 ８０，“茶法”）， 一个非

常重要的举措就是“限制边茶以制之”。 即如嘉靖

十五年六月巡茶御史刘良卿言：“陕西设立三茶马

司，收茶易马，虽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以系番夷归

向之心。 考之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

论死，一何重也！ 盖西边藩篱莫切于诸番，番人恃茶

以为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 禁之使有所

畏，酬之使有所慕。 此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

篱，断匈奴之右臂。” ［１８］ （卷 １８８，嘉靖十五年六月）并

且被杨一清认为是“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

北夷之上策” ［６］（卷 １１５，“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夷

安靖地方事”）。 即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政治上控制和

驾驭“西番”，使之成为明朝抵御残元蒙古之势力的

手段。
由此看来，备边的需要是明茶法尤密且严，使汉

藏互市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的原因之一。 但是，
这并非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以茶

驭番”，一则“限制边茶以制之”，另则“厚予赏赐以

诱之”。
事实是，元明交替后，明朝藏区主权的承袭是通

过“来者辄授官”的手段建立起来的。 之后，对藏区

统治权的确立与维护，明朝是既未派官又未驻军，基
本摈弃了驻军或随时施加军事威慑为后盾的强力手

段，而是依靠对藏区僧俗首领的政治封授，实行“多
封众建”，使藏区各实力集团难以独擅其权，而接受

明朝廷的控制，并通过他们管理地方政教事务，进而

实施对藏区的治理。 显然，如果明朝治藏策略的非

武力化止于此，无疑难以实现有效统治与管理的目

标。 同时，明朝所面临的边疆形势以及自身实力也

制约其在藏区投入大量兵力。
在这里，明统治者抓住了另一要害，那就是藏汉

二地基于各自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传统形成不同

的经济类型及丰富多彩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此种按

自然条件的特殊性而发展起来的经济类型和产业结

构地区性差异决定了古代中原农耕民族与青藏高原

及其边缘游牧民族之间互通有无与经济合作的必要

性。 汉藏茶马贸易即是二者长期形成的经济互补关

系之一个方面。 对此，明廷深以为“番人” “不得

茶，则困以病”，于是在茶马定价上始终坚持“贵其

所无，贱其所有”，而且试图通过茶禁立法及相关严

厉制裁措施和手段，禁止私茶入番，控制茶叶输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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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数量，达到“限制边茶以制之”的目的。
另一方面，明朝在藏区实现“多封众建”主权之

后，藏区僧俗依时朝贡则成为显示藏区政治上臣属

于明中央政府的一种标志，事实上也是加强藏区与

中央政府政治联系的一种特殊方式，是明廷实现藏

区统治与管理的重要途径。 藏区僧俗朝贡的政治含

义不言而喻。 而藏区各僧俗势力的定期或不定期朝

贡，藏区僧俗的贡与明朝廷的赐之间逐渐形成一种

特殊的贡赐交易。 藏区各地方势力将当地一些土特

产、手工艺品、马匹等以贡品形式带进内地。 在“中
国之驭外夷，要在志意潜孚，不在万物之毕献”的指

导思想下［１４］（卷 １８０，万历十四年十一月），藏区贡物大

多只具有“表诚敬”的象征意义。 与此相反，明朝廷

则将中原地区的丝绸彩缎、钱钞、茶叶等物加倍回赐

给贡使。 而且，为在政治上加强与藏区的联系，笼络

各僧俗上层势力，明廷的回赐一般都优于贡物之值。
而且，回赐物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他们所缺而又需要

的食茶。
所以，明廷特别优赐藏区僧俗在朝贡时纳马者，

让传统的汉藏茶马经济交易步入由政府严格控制的

贡赐交换的政治轨道。 有学者作过统计，明初“贡
马一匹约相当于两匹茶马的酬价”，宣德时“一马官

赏数倍”［１５］。 尤其令贡使乐此不疲的是，他们可以

通过朝贡“专讨食茶”。 成化以前，朝廷赏食茶多

少，无定数可考，但凡贡使返回大多有赐茶的记载。

成化时，明廷规定：贡使由洮河入者，人均赐食茶 ５０
斤；由四川路者，赐茶 ６０ 斤［２］ （卷 １１１）。 今存藏文

奏文“西番馆来文”即有如此记载：“乌思藏辅教王

差来使臣沙加里等奏，为乞讨食茶事：臣乌思藏地方

僧众数多，食茶甚少。 今来进贡，专讨食茶，望朝廷

可怜见，给予食茶勘合，前去湖广等处支茶应用，并
乞与官船脚力等项回运便益。” ［１６］ （１６５ 页）食茶是

朝廷对贡使们的例赏，勘合是取茶凭证，内填支付茶

库及数额，一般是在湖广、四川茶库提取，并由政府

替他们办理入藏。 弘治三年（１４９０），明廷确定就近

在四川茶库提取，以省水陆运输之费［１７］（卷 ３４，弘治

三年正月）。 至于明廷是否按制赏茶，文献记载不详，
但据《历代茶马奏议》卷 ２ 载：“灵藏一族年例进贡

止该一百五十余名，……给赏食茶之数计有二万四

千余斤，一族如此，他族可知。”可见，明廷回赐贡使

的食茶数，多突破定额。
由此可见，明朝在川陕地区用立法制度保证茶

叶禁榷，由政府垄断茶业，控制商茶经营，显然绝非

单纯谋利，甚至缺马也不是最主要原因，而制夷则是

问题的根本所在，因而其茶禁立法及执法过程既

“非可以常法概视” ［１８］（卷 １８８，嘉靖十五年六月），亦
“非可以寻常处之”［６］（卷 １０６，“梁端肃公奏议五”），目
的是要以经济立法来实现藏区的施政，即使藏区僧

俗势力由经济的内向进而达到政治上的内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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